




则
,

否则区划成果无法转化为政府具体的行政

行为
,

这有违于开展区划的初衷
。

3
.

严格把握划区指标

第一阶段 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是采用 5

类 3 级的海洋功能区分类体系
,

此次全省的大

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是采用全国统一 的 5 类

4 级的分类体系
。

我们根据 《海洋功能区划技

术导则》(G B 1 7 10 5一 19 9 7 ) 的要求
,

结合福建

省的实际情况
,

在全国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做了

修改形成了我们的技术方案
,

仍然采用 5 类 4

级的分类体系 ;其中开发利用区
、

整治利用 区
、

海洋保护区
、

特殊功能区和保留区等五大类是

沿用全国的
,

但在种类等 4 级划分是根据福建

省实际情况进行补充修改完善的
。

我们要求划

分的这些功能区
,

每一个功能区都是不一样

的
,

因此就有划区指标
,

实际上就是指有哪些

特征的海域就属于哪一类功能区
,

哪一种类的

功能区具有哪些特征
,

这种划区指标要严格把

握
,

才能实现以自然属性为主的原则
。

4
.

要充分发挥技术指导组专家的作用

在研究制定海洋功能区划 的过程中
,

很重

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大量的综合协调
,

包括各种

资料的综合和各个涉海部门之间的协调
,

特别

是当某一块海域的海洋功能出现争议的时候
,

最好的办法是提交给技术指导组 的专家进行

综合论证后提出决策意见
。

同时有些相邻地区

海域功能区出现不一致时候
,

由技术指导组作

出评价意见
,

可以避免盲目开发造成的损失
。

充分发挥技术指导组的作用
,

实际上也就是科

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过程
。

5
.

超前意识 问题和 区划可行性问题

海洋功能区划不是对开发现状的如实描

写
,

而是以科学的方法
、

客观公正的态度和超

前的意识来开展此项工作
。

这种超前意识问题

是我们开展海洋功能区划的一项重要原则
,

因

此要注意引进本领域和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

成果
,

为将来引进更高层次的高新技术和社会

发展需求留有余地
。

同时也要考虑到可行性 问

题
,

要充分考虑到与有已被认可的规划
、

计划

等进行衔接和协调
,

注意保持海洋开发利用和

环境保护的延续性
,

使得区划能够体现大多数

用海单位和个人的合理利益和长期利益
,

增加

区划的可操作性
。

6
.

加强与其他涉海部 门之 间的配合和协

调

开展海洋功能区划势必与当前各涉海行

业的既有开发存在矛盾和纠纷
。

虽然从整体上

看
,

海洋功能区划是为了实现海洋资源的整体

效益和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
,

是为各涉海

产业发展服务的
,

但是从局部来看
,

由于海洋

功能区划涉及到对既有开发利用现状的认可
、

限制和调整等问题
,

因此很多矛盾就不可避免

地要产生
。

所以
,

在划分海洋功能区的过程中

要高度重视加强与其他涉海部门之间的配合

和协调
。

第一
,

要大力宣传海洋功能区划工作

的重要性
,

提高各级政府对海洋管理工作的认

识
,

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
,

对海洋功

能区划工作重要性的认识
,

要充分认识到做好

海洋功能区划不仅仅是海洋综合管理部门的

工作
,

实际上也是为各涉海行业部门进行海洋

开发
、

管理提供基础科学依据的工作
。

第二
,

海

洋功能区划各个组织机构中要有各涉海部门

有关人员参加
,

组织协调领导小组要有各涉海

部门的业务分管领导参加
,

技术指导组要有各

涉海部门的专家
,

工作组要有各涉海部门的业

务骨干
,

这样各方面的人各负其责
,

让各涉海

部门的各部份代表充分参与到制定海洋功能

区划的全过程中
。

第三
,

对有争议经协调不能

解决的地方
,

要提请专家审义
,

听取各行业各

部门的专家意见
,

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受涉海行

业影响的高校
、

研究所的专家意见
,

并最终确

定解决办法
。

认真地做好与其他涉海部门之间

的配合协调工作是海洋功能区划工作顺利开

展的重要保证
。

值得指出
,

经修订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的正式颁布实施将有

助于协调理顺海洋功能区划与各涉海行业的

计划
、

规划之间的关系
,

也为做好各涉海部门

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工作奠定 了基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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